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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廣播節目與廣告區隔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」草案 

公開說明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開會時間：105年 7月 27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整 

二、 開會地點：本會濟南路辦公室 7樓大禮堂 

三、 主持人：本會電臺與內容事務處謝處長煥乾 

四、 與會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五、 主持人致詞： 

廣電三法修正發布後依法必須訂定法規命令，有關「廣播節目與廣告

區隔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」草案業經本會委員會議通過，本會

於今日蒐集意見後，將繼續就草案內容進行檢討，並提報委員會決定，

以及循法制作業程序辦理法規發布事宜。 

六、 業務單位說明及簡報：司儀宣讀會議事項，續由業務單位簡報。 

七、 與會者發言意見（摘要）： 

按主持人徵詢業者發表意見之先後順序，依序發言；會議紀錄以意見

書記載內容為憑。 

（一） 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凃進益 

1. 第 3條第 2項：廣播屬弱勢媒體，主持人常在主持節目時因構思

忘記講「進廣告」而被處罰，既然 NCC制定置入與贊助管理標

準，於節目開始就加入廠商、產品贊助，是否未來就放寬免除講

「進廣告」或「工商服務」。建議修正第 3條第 2項為「廣播事

業播送之節目插播廣告時，主持人以播報進廣告、工商服務，或

以特定固定音樂方式，或其他適當方式與節目區隔，但在節目開

始就揭露節目贊助或置入廠商、商標、廣告商品者除外。」 

2. 第 4條：廣播廣告越來越少，電臺已到極難生存的地步，根據公

會提出的數據，1個電臺平均只有幾百個人會購買商品，只有 6

都才能上千人，因此，建議第 4條條文應隨著環境的需要，重新

檢討並大幅放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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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第 11條、16條：如何區隔什麼是廣告，什麼是置入或贊助，業

者有一段學習適應的路要走，請 NCC多給業者輔導，否則，新

辦法雖可幫助業者求生存，但也容易不小心創造被處罰的機會。 

4. 第 7條、12條：廣播業者極力反對公營電臺從事商業行為。因為

130臺中、小功率電臺的收聽率總和不及 7、8臺的大功率電臺收

聽率，廣告效益差異極大。如果公營電臺也能廣告，或置入，對

中小功率電臺將會造成嚴重的危機。 

（二） 台北之音董事長特助王令琪 

1. 管理辦法草案過於含糊且主觀認定、易偏頗。如第 5條第 1款（呈

現單一觀點）、第 10條第 1款（刻意影響節目內容編輯）、第 15

條第 1款（介入節目內容編輯）；建議條文寫法放寬或有更明確

的裁決方式。 

2. 第 4條第 1款至第 4款：有關節目與廣告區隔的判定條款過於影

響創意，或客戶自主投放廣告的選擇權。 

3. 第 7條：公營電臺有其公共任務承擔，不應接受贊助或置入，影

響立場與公共性。  

（三） 中華民國廣播事業協會秘書長吳芳如 

1. 第 11條、16條：有關置入或冠名贊助之次數，應依節目長度來

區分次數，因節目有 30分鐘、1小時或 2小時不等，建議放寬對

置入或冠名贊助者只能於節目前後 2次，每次時間不得超過 30

秒的相關規定。 

2. 第 7條、第 12條：建議取消第 7條及第 12條公營電台可以置入

行銷、冠名贊助之規定。 

（四） 山城電臺總經理孫玉珍 

第 10條：置入性內容如新書發表、唱片推銷算不算廣告？新書

發表、唱片推銷可以置入，健康食品難容法條的允可。 

（五） 台北流行廣播電台節目行銷總監楊川霖 

第 16條：建議於每段節目之前、後皆能有冠名贊助之露出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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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客戶贊助意願，才有實質助益。 

八、 結語： 

感謝各位廣播先進的參與，如有未及表達之意見，歡迎 7日內提供書

面意見，本會將就意見分析，並評估是否有修正或調整之可能性。 

九、 散會：下午 3時 10分。 

 


